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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蔡次長，本席上一次在這個委員會

裡面非常關心法警朋友的問題，因為他們不僅面臨過勞，而且政府付給他們的值勤

費根本就是違反法令的規定，當然我知道司法院及法務部對於法令有不一樣的解釋

及看法，不過沒有關係，我相信未來只要有法警朋友有道德勇氣，敢把這件事情帶

到法院去司法審判，就有經由法院做出司法裁判的可能性。我上一次問司法院法警

去巡邏院長官邸是不是法定勤務，秘書長給了我很明快的答案，也馬上改正了地方

法院違法的作法，這件事情我願意給司法院肯定，因為司法院知道錯了就改，這是

一個正確的態度。今天我要請教法務部的是，巡邏院長官邸不是法警的職責，請問

搬家是嗎？ 

 

主席：請法務部蔡次長說明。 

 

蔡次長碧仲：主席、各位委員。搬家當然不是。 

 

黃委員國昌：搬家當然不是？法務部及所屬各檢察署有沒有去拗法警幫忙搬家？ 

 

蔡次長碧仲：就我所知道的是沒有。 

 

黃委員國昌：請次長看一下螢幕上的照片，這是在台北地檢署拍攝到的照片，上面

這些人全部都穿便服，他們在做什麼？他們在幫台北地檢署搬家，為了怕大家看

到，為了怕法院裡面的記者看到，叫他們把上衣全部脫掉，穿便服在幫台北地檢署

搬家，請問次長知道這件事嗎？ 

 

蔡次長碧仲：我有看到媒體的報導，台北地檢署也有發新聞稿做回應。 

 

黃委員國昌：台北地檢署怎麼回應的？法務部贊成嗎？剛剛我們不是已經釐清了

嗎？你剛才不是說搬家並不是法警的法定職務，你又說台北地檢署有發新聞稿做釐

清，請問是怎麼釐清的？法務部的立場是什麼？說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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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次長碧仲：其實所謂是不是法警的法定職責，法警的法定職責當然是非常清楚

的，但是我們在機關之間，其實我之前是自由業，我來擔任公務員，公務員裡面有

很多預算及一些編制，也有一些困境，其實有時候在某些情況下，當然我並沒有身

歷其境，但是即使我今天擔任政務次長，我的辦公室如果需要搬，我也會跟同仁大

家一起來搬家，所以我想這是不是在類似這種情況之下，大家一種機動性的作法，

其實有時候身體動一動，也應該是符合常理的…… 

 

黃委員國昌：對不起哦！次長你現在講的與你剛才的答案完全不一樣，你的意思是

這並不是他們的法定職責，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話，還是可以叫他們搬家，你的意思

是這樣嗎？ 

 

蔡次長碧仲：其實沒有強要任何人做他不該做的…… 

 

黃委員國昌：沒有強要？所以是完全自願的，你確定嗎？ 

 

蔡次長碧仲：這種是不是完全自願，我不是當事人，我不知道，但是…… 

 

黃委員國昌：法務部有沒有立場、有沒有責任去調查清楚？ 

 

蔡次長碧仲：這個我們願意會後再…… 

 

黃委員國昌：我現在就要次長給大家一個很清楚的答案，自願的可以，這個我也沒

意見，問題是如果不是自願的，可以嗎？請你給一個明確的答案，我們大家都是法

律人，不要在那邊繖來繖去。 

 

蔡次長碧仲：如果非基於當事人的意願，叫他去做不是他份內的事情，這當然，而

且不是純粹只有這件事，一般情況也是不行的。 

 

黃委員國昌：關於是不是自願的，我直接放給你看，如果是自願的，會寫在台北地

檢署司法警察勤務表，明確交派任務嗎？你還敢說這是自願的！ 

 



蔡次長碧仲：其實很多事情，我們在公家機關裡面，有時候同仁之間大家會互相幫

忙、互相奧援啦！有些情況，尤其在法警室，其實我擔任過檢察官，我與法警的互

動也非常良善…… 

 

黃委員國昌：所以您的意思，也就是照你目前的解讀，即使寫在勤務表裡面，做了

這麼明確的分工，你的解讀是他們還是自願的就對了？是嗎？ 

 

蔡次長碧仲：其實有時候勤務分工，因為法警本身必須要執庭，他們在院檢有一些

工作要做，但是有時候他們彼此之間在內部透過副法警長或法警長的分工，將工作

寫在那邊…… 

 

黃委員國昌：對，所以你剛才不是有講那是分工嗎？這到底是志願還是分工？ 

 

蔡次長碧仲：分工跟是不是志願，在我看來…… 

 

黃委員國昌：沒有衝突就對了？ 

 

蔡次長碧仲：沒有矛盾。 

 

黃委員國昌：志願性的分工！今天法務部以次長的高度在這邊講出這樣的話，不僅

是全國法警，全國的法律人都會有一定客觀的評價，不過沒關係，法務部已經跟我

說了，你們會回去調查，請問調查的結果什麼時候可以出來？你剛剛不是已經承諾

了嗎？需要多少時間調查？這件事很複雜嗎？一個禮拜夠不夠？ 

 

蔡次長碧仲：謝謝委員，兩個禮拜…… 

 

黃委員國昌：好，兩個禮拜給我書面報告，可以嗎？ 

 

蔡次長碧仲：可以。 

 

黃委員國昌：裡面千萬不要有虛偽陳述哦！ 

 



蔡次長碧仲：是的。 

 

黃委員國昌：千萬不要有虛偽陳述，你們今天展現出來的態度，跟上一次司法院所

展現出來的態度，是天差地遠！第二件事情，太電繆竹怡現在人到哪裡去了？太電

案判決確定後，結果他人跑了，法院很奇怪，只要是大老闆被判刑確定，都很容易

跑掉，現在人在哪裡知不知道？ 

 

蔡次長碧仲：我個人當然不知道，不過未來…… 

 

黃委員國昌：後面所有法務部的同仁，知道的人請坐上來幫次長回答，次長如果不

知道的話，我就不強迫他回答了，有沒有任何人關心這個案子，知道這件事情的進

度？當初一審判有罪，二審判有罪，在最高法院的時候，有沒有限制住居？有沒

有！這個人跑了，具體的狀況你不知道沒關係，下一個問題，針對這件事情，法務

部有沒有檢討過？ 

 

蔡次長碧仲：我們對於像這一類的案件，包括這個案件，只會讓我們更積極去檢

討，在這之前我們已經有一個…… 

 

黃委員國昌：我的問題是，針對這種事情，針對這個案件，法務部有沒有檢討過？

還是認為人跑掉很正常，不用檢討？ 

 

蔡次長碧仲：那絕對不正常，因為…… 

 

黃委員國昌：既然不正常，有沒有檢討過？ 

 

蔡次長碧仲：有檢討，這個…… 

 

黃委員國昌：我的發言時間到了，檢討報告什麼時候可以給我？你已經有檢討過了

嘛！所以一定有檢討報告，所以不用另外寫，今天送來可不可以？ 

 

蔡次長碧仲：跟委員報告，我們已經在刑事訴訟法的修正中，把這個案件…… 

 



黃委員國昌：沒關係，先停一下，請你針對問題回答！我剛剛請教你有沒有檢討

過，你說有嘛！ 

 

蔡次長碧仲：有檢討。 

 

黃委員國昌：所以已經是完成式了，今天下班以前可不可以把檢討報告給我？你已

經檢討過了啊，鐵定有檢討報告，不用再重新製作了，今天下班以前送來有沒有問

題？ 

 

蔡次長碧仲：這部分回去後還要跟同仁準備，所以是不是可以給我們一個禮拜的時

間？ 

 

黃委員國昌：不用！今天你跟我說檢討完了，所以顯然有檢討報告。 

 

蔡次長碧仲：不是只有這個具體的案件，包括這一件……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不管是只有這一件還是有其他件，剛剛你講話都是完成

式，既然是完成式，今天把報告交來到底有什麼困難？ 

 

蔡次長碧仲：沒有一件事情會是完成式啦！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在發展當中…… 

 

黃委員國昌：剛剛你不是說已經檢討過了嗎？ 

 

蔡次長碧仲：我要跟委員報告，像這樣一個逃亡的案件，不僅僅是我們法務部，還

有司法院，我們內部之間都會做檢討…… 

 

黃委員國昌：請你針對我的問題回答，我只問法務部有沒有檢討過，剛剛你跟我說

有啊，那我現在請你把檢討報告交給我到底有什麼困難？還是根本還沒有檢討過？ 

 

蔡次長碧仲：我請司長補充說明。 

 

主席：請法務部檢察司林司長說明。 



 

林司長邦樑：主席、各位委員。其實在過去，關於吳健保案、井天博案，我們都已

經有做過檢討了。 

 

黃委員國昌：我現在問的是這個案件！ 

 

林司長邦樑：至於繆竹怡的部分…… 

 

黃委員國昌：司長，對不起，我們都是法律人，針對問題回答有這麼困難嗎？ 

 

林司長邦樑：繆竹怡的部分…… 

 

黃委員國昌：還是我的語言很難以理解？我剛剛問這一件檢討過了沒有，次長的回

答是「有」，我請你們把檢討報告給我，你們就開始東推西推、推三阻四，我再問

一次，這一件有沒有檢討過？有還是沒有！有還是沒有！再說一次，有還是沒有？ 

 

林司長邦樑：繆竹怡個案的部分，我們不曉得台北地檢署在這個案子裡面後來做

了…… 

 

黃委員國昌：所以正確答案不是剛才次長所講的有，而是你們不知道嘛！對不對？

在國會殿堂…… 

 

蔡次長碧仲：我要補充，我們並不是說委員提問的不清楚，但我們的語意在互動的

過程中，包括這一件……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我現在重新再講一次。 

 

蔡次長碧仲：我們都在檢討，因為這是在加強…… 

 

黃委員國昌：你回去聽錄音帶，看我的語意是不是不清楚，針對繆竹怡這件案子，

法務部有沒有檢討過？不知道就說不知道！ 

 



蔡次長碧仲：我們不是針對這個案子而已啦！ 

 

黃委員國昌：所以不是針對這個案子，現在說法又變了！ 

 

蔡次長碧仲：我們是針對整個防逃機制……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啦！大家看完這一串問答後，到底是誰在胡說八道，誰在迴

避問題，大家會有一個公正的評價，我現在有一個具體的問題，你需要多少時間把

檢討報告給我？這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事情耶，發生多久了！ 

 

蔡次長碧仲：委員可不可以容我們用一個禮拜…… 

 

黃委員國昌：好，一個禮拜，謝謝。 


